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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在2021年12月16日、2021年12月17日、2021年12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本公司自查及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除公司已披露的正在进行的员工持股计划事项以

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在2021年12月16日、2021年12月17日、2021年12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本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公共媒体对公司在氢能领域和电动汽车换

电产品和业务的一些报道。 截止到2021年9月30日，公司氢能电源产品和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充电模块未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金额为2320万元，该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

较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风险

公司股票在2021年12月16日、2021年12月17日、2021年12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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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慕士”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765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2,666.67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 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日完成，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53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

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的总股数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日发布的C18纺织服装、服饰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15.74倍，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给新股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

公告》（以下简称“《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1年12月7日、2021年12月

14日和2021年12月21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2021年12月7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12月28日， 原定于2021年12月8日进

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12月29日，并推迟刊登《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将于2021年12月29日（T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

以下内容：

1、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

要变化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53元/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21年12月29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1年12月29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

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报数量后， 协商确定申报数量中报价最高的剔除部

分，剔除的申报数量不低于申报总量的10%。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报价所对应的累计申报总量

大于拟剔除数量时，将按照申报数量从小到大依次剔除；如果申报数量相同，则按申报时间从

后至前依次剔除，如果申报时间相同，则按照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

顺序依次剔除，直至满足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

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2021年12月31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并确保

认购资金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12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2、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3、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21年11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意向书摘要》及2021年12月7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

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

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5、本次发行价格为16.53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18�纺

织服装、 服饰业。 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16.5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22.99

倍，高于截至2021年12月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18纺织服装、服饰业的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15.74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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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均

价（元

/

股，含当日）

2020

年每股收益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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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

2020

年

静态市盈率

（倍）

2313.HK

申洲国际

129.97 3.14 41.37

2232.HK

晶苑国际

2.19 0.25 8.86

300819.SZ

聚杰微纤

26.91 0.05 541.30

002634.SZ

棒杰股份

5.40 0.11 48.67

603558.SH

健盛集团

11.44 - -

平均市盈率

32.96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聚杰微纤2020年静态市盈率显著

异常，健盛集团2020年扣非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为负数，因此计算可比公司2020年静态市

盈率平均值时剔除这两家异常值；

注2：表中数据以可比公司2021年12月2日的股本计算，2020年每股收益=2020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总股本；

注3：申洲国际和晶苑国际的人民币收盘价为港币收盘价

*

汇率计算，2021年12月2日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为1港元对人民币0.81766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1年12月2日。

本次发行价格16.5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22.99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

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决策。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

详见2021年12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

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3）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

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

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

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

不参与本次发行。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

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

价。

6、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

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

愿承诺。

7、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

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

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8、根据16.53元/股的发行价格和2,666.67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80.0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775.67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38,304.38万元（如有尾数

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

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如果发行人不能及时以适当渠道及成本筹资缺口资金， 将影响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对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将产生不利影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的风险。

请投资者关注因募集资金不足而带来的风险。

9、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果未能获得批

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

购的投资者。

10、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

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

与申购。

11、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申购日（T日），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未及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

常情形责令中止发行的；

（6）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决定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如缴款结

束之后决定中止发行，将通过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系统在缴款截止日的次日将投资者缴纳的款

项按原路径退回。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11、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

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

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1日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2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全文网络链接地址：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

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光庭信息

（二）股票代码：30122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9,262.23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315.56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69.89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I65）”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T-4日）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为60.24倍， 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03.45倍，

本次发行对应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99.42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2020年

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并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

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软件园一期以西、南湖南路以南光谷软件园六期2幢

8层208号

3、联系人：朱敦禹

4、电话：027-59906736

5、传真：027-87690695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王展翔、赵简明

3、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层

4、电话：021-68826801

5、传真：021-68826800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1日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内蒙新华”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838.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1]� 3623号文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内蒙新华” ，股票代码为

“60323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

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15元/股，发行数量为8,838.10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30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5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8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7,954.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1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9,242,01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83,548,489.5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0,98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55,960.4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832,56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8,483,133.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43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0,566.80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郑兴平 郑兴平 388 4,326.20 0.00 388

2 余秦伟 余秦伟 388 4,326.20 0.00 388

3 李小慈 李小慈 388 4,326.20 0.00 388

4 欧木兰 欧木兰 388 4,326.20 0.00 388

5 张瑞 张瑞 388 4,326.20 0.00 388

6 张鹏飞 张鹏飞 388 4,326.20 0.00 388

7 许文慧 许文慧 388 4,326.20 0.00 388

8 蔡贤武 蔡贤武 388 4,326.20 0.00 388

9 程昊 程昊 388 4,326.20 0.00 388

10 杭州金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88 4,326.20 0.00 388

11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388 4,326.20 0.00 388

12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388 4,326.20 0.00 388

13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88 4,326.20 0.00 388

14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聆泽稳健母基金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88 4,326.20 0.00 388

合计 5,432 60,566.80 0.00 5,43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306,415股，包销金额为3,416,527.25元，包销比例为0.35%。

2021年12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1日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水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５

，

３６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４７１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善水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９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

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７．８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３６６．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６８．３０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３６．７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９．３０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７６．３２９１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

１０７３．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６３．５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０２．５０

万

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７４９４１８９％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８６３

，

７４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２０

，

３０５

，

２９８．２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６１

，

２５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

，

４９０

，

９５１．７５

（二）网下发行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７

，

６３１

，

５７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６９

，

５３９

，

３９１．６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４２４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５

，

３５８．４０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交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新享

５

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４２４ ９５

，

３５８．４０ ０ ０ ３

，

４２４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行限售处理，限

售比例为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６３１

，

５７６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６８

，

０７０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１７８％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３

，

４２４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其中

３４３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１７５％

。本次网

下发行共有

２

，

７６８

，

４１３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７８％

，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９２％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６４

，

６７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４

，

５８６

，

３１０．１５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０．３０６９％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７

、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８

。

发行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601939 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330,629,98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63,034,6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6,767,595,3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92878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2252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8.703582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 ）由董事会召集，田国立董事长担任大会主席并主

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胡昌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林鸿先生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851,022 99.256955 4,047,300 0.718837 136,300 0.024208

H股 196,004,962,914 99.612420 698,659,710 0.355068 63,972,743 0.032512

普通股合计： 196,563,813,936 99.611405 702,707,010 0.356107 64,109,043 0.032488

2.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0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642,222 99.930306 338,900 0.060192 53,500 0.009502

H股 196,722,417,044 99.977040 1,169,580 0.000594 44,008,743 0.022366

普通股合计： 197,285,059,266 99.976906 1,508,480 0.000765 44,062,243 0.022329

3.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0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642,322 99.930324 338,900 0.060192 53,400 0.009484

H股 196,722,417,044 99.977040 1,169,580 0.000594 44,008,743 0.022366

普通股合计： 197,285,059,366 99.976906 1,508,480 0.000765 44,062,143 0.022329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新增公益捐赠临时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09,422 99.942242 324,200 0.057580 1,000 0.000178

H股 196,722,416,044 99.977039 1,170,580 0.000595 44,008,743 0.022366

普通股合计： 197,285,125,466 99.976940 1,494,780 0.000757 44,009,743 0.022303

5.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49,022 99.949275 285,500 0.050707 100 0.000018

H股 196,703,271,974 99.967310 20,314,650 0.010324 44,008,743 0.022366

普通股合计： 197,266,020,996 99.967259 20,600,150 0.010439 44,008,843 0.022302

6.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91,822 99.956877 237,400 0.042164 5,400 0.000959

H股 196,666,925,974 99.948838 20,313,650 0.010324 80,355,743 0.040838

普通股合计： 197,229,717,796 99.948861 20,551,050 0.010415 80,361,143 0.040724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 于 本 行

2020年度董

事薪酬分配

清算方案的

议案

562,642,222 99.930306 338,900 0.060192 53,500 0.009502

(三)议案表决情况说明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第5、6项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3.�监事任职：

林鸿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任职期限为三年，至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

会之日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青海律师、郝志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12� � �证券简称：皖通高速 公告编号：2021-041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520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3,238,0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52,700,9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20,537,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7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项小龙先生主持，所审议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为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其中部分外地董事、

监事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6人，其中，董事项小龙、杨晓光、陶文胜、陈季平、

杜渐和独立董事章剑平出席了现场会议。 董事杨旭东和独立董事刘浩、方芳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2人，其中，监事程希杰和吴长明出席了

现场会议，监事姜越以视频通讯方式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董汇慧和公司秘书谢新宇出席了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李会民、邓萍、黄

宇和张贤祥列席了本次会议；另外，本公司律师、会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4,916,702 99.2664 2,689,789 0.6283 450,200 0.1053

H股 207,737,161 94.1959 12,800,000 5.8041 0 0

普通股合计： 632,653,863 97.5423 15,489,789 2.3882 450,200 0.0695

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524,644,220

股，已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本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2,696,011 99.9994 4,900 0.0006 0 0

H股 220,537,161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173,233,172 99.9995 4,900 0.0005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本公司支付现

金购买安徽安庆长

江公路大桥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及

相关债权的议案

20,725,201 86.8428 2,689,789 11.2707 450,200 1.8865

2

本公司股东回报规

划（2021-2023年）

23,860,290 99.9794 4,900 0.020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议案1已获超过一半票

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议案2已获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案。

本次会议无增加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上述议案之详情可参阅本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和2021年11月19日发出的相关公告和本公司于

2021年12月11日发布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上述公告和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网站披露。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宝、胡承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